
附件4：
[bookmark: _GoBack] 家庭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信息采集表
	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填写时间：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身份证号：
	
	
	
	
	
	

	类别
	称谓
	姓名
	出生年月
	政治
面貌
	现工作单位
及职务
	类别
	称谓
	姓名
	出生年月
	政治
面貌
	现工作单位
及职务

	父母
	
	
	19XX.XX
	
	
	子女、子女的配偶及其父母（1）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配偶及其父母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子女、子女的配偶及其父母（2）
	
	
	
	
	

	本人及配偶的兄弟姐妹及其配偶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其他直系和三代以内旁系亲属中现任或曾任县级以上职务，以及移居国（境）外的人员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
	注：1. 在中国境外的，要注明持有学生或工作签证，取得外国国籍、永久居留资格等情况。        
	2. 已（离）退休、去世的，也要填写原单位及职务，并注明已（离）退休、已去世。

	    3. 经商办企业的，要写明企业注册地（到县一级）； 家庭成员职务填写居住地的，居住地要填到所在村（社区）一级。 
	4. 其他直系和三代以内旁系亲属主要包括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和伯叔姑舅姨、堂兄弟姐妹、表兄弟姐妹、侄子女、甥子女及其配偶等。

	    5. 县级含军队副团级以上。    
	6. 表中填写不下的，可另附纸填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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